2025年度罗山县地膜科学使用回收试点项目工作实施方案

为切实做好我县地膜科学使用回收试点项目实施工作，根据《河南省农业农村厅关于印发〈河南省2025年度地膜科学使用回收试点项目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豫农文〔2025〕248号文件）精神，结合我县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基本情况

自然条件。罗山县地处亚热带湿润区的北部边缘。气候温暖湿润，四季分明，雨热同季，降水和光照比较充足，满足农作物一年两熟对热量的基本需求，适宜于多种农作物生长。
经济社会发展状况。2024年，罗山县生产总值244亿元；固定资产投资137亿元，增长3.5%；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01.6亿元，增长7.8%；一般公共预算收入8.6亿元，负增长14%，居全市第9位；金融机构存款余额481.4亿元、增长10.3%，贷款余额150亿元，增长9.4%，居全市第4位；其他主要经济指标均运行在合理区间。

区位优势。罗山县的区位优势明显，地处河南省南部的罗山县，辖区的部的铁铺、山店、定远等乡镇和湖北省的孝感市交界，属于豫鄂交界县。罗山县的县城处于信阳市区东部42公里处，周边有信阳市、随州市、孝感市、武汉市等大中城市，可以享受这些城市带来的各种福利。

（二）地膜覆盖应用情况

罗山县覆膜作物主要为蔬菜、烟草、玉米、西瓜、草莓和葡萄等高附加值的经济作物。2024年地膜覆盖总面积9.4万亩，地膜使用量648吨，回收568.29吨。其中蔬菜种植面积15万亩，覆膜面积7.21万亩，地膜使用量349.89吨；西瓜种植面积2.25万亩，覆膜面积1.5万亩，地膜使用量72.75吨。
覆盖模式方面，蔬菜、瓜果类作物采取温室大棚方式覆盖，多为厚膜。
表1-1 罗山县2024年主要农作物地膜应用情况表

	序号
	品种
	种植面积

（亩）
	覆膜面积

（亩）
	地膜用量
（吨）
	覆盖年限
	回收量

	1
	蔬菜
	150000
	72021
	349.30
	1
	31

	2
	烟草
	6000
	6000
	29.35
	1
	30

	3
	玉米
	2010
	1500
	7.33
	2
	60

	4
	西瓜
	22500
	10000
	46.19
	1
	20

	5
	草莓
	1500
	1500
	7.28
	1
	1

	6
	葡萄
	3000
	3000
	14.55
	2
	3

	
	合计
	185010
	94021
	454
	
	145


（三）地膜生产和再利用情况

我县在20个乡镇（街道）设立14个回收网点、1个回收站，地膜回收率达到83%以上，目前没有专门从事聚乙烯吹塑农用地膜的生产企业。

二、基础条件

（一）地膜回收利用情况。罗山县农业农村局认真贯彻落实农膜回收行动的要求，坚持绿色发展理念，以蔬菜、西瓜、草莓和葡萄等主要覆膜作物为重点，以地膜标准化使用、机械化捡拾、专业化回收、资源化利用为主攻方向，切实加大废旧地膜污染治理力度，积极引导农民及时捡拾回收废旧地膜，将回收体系与供销合作体系、垃圾处理、可再生资源体系等相结合，充分发挥多网融合的回收优势。

（二）地膜监测统计情况。目前，已在全县建立了2个长期农田地膜残留监测点位，监测每季地膜使用后耕层土壤中地膜残留量，每个监测点选择周边10个农户或专业合作社，通过问卷调查的形式开展农田地膜使用及回收情况调查，获得种植户基本信息、地膜使用与残膜回收情况、残膜回收成本、回收处理等方面的数据资料。通过连续多年监测，及时掌握了农田地膜使用及残留变化状况。具体分析来看，调查点的农户中以普通农户为主，规模化程度低；地膜一般是以人工覆膜为主，种植面积大的地块采用机械覆膜，残膜回收方式一般为机械回收，通过机械耕作把大部分残膜清理到地头。

（三）近年来开展地膜回收工作示范县等建设基本情况和建设成效

1、基本情况
政策支持与项目推动。出台相关政策，2023年起根据河南省农业农村厅地膜科学使用回收试点项目，分别完成了2023年、2024年试点地膜试点建设任务。明确加厚地膜回收责任，并实施财政补贴。
2、建设成效
农膜回收率提高。我县2024年废旧农膜回收率达到83%，连续多年年保持在80%以上。

环境效益显著。地膜回收减少了土壤中的残膜量，降低了地膜残留对土壤结构的破坏，减少了“白色污染”。

经济效益提升。针对罗山县农作物种植特点，蔬菜类重点推广厚膜技术，瓜果重点推广可降解地膜。推广通过项目实施，每年可减少聚乙烯地膜投入30吨，可回收废旧聚乙烯地膜吨200吨（按照废旧地膜回收率85%测算），增收节支带来的直接经济效益1440万元。

三、总体目标

通过项目示范带动，在全县范围内实施地膜科学使用回收试点项目任务5万亩，其中示范应用全生物降解地膜1万亩、推广0.015毫米加厚高强度地膜4万亩，全县设置2个地膜残留监测点位，试点地区地膜回收率达到85%以上。

（一）建设规模与布局

罗山县将以规模化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农民合作社和种植大户为依托，以先覆膜后移栽的蔬菜、烟草和西瓜为主，推广应用加厚高强度地膜4万亩；以西瓜、草莓、甘蔗、烟草、葡萄等适宜作物或高附加值经济作物为主，示范应用全生物降解地膜1万亩。

0.015毫米加厚地膜推广面积分布计划表
	乡镇（街道）
	加厚地膜0.015毫米（亩）
	覆膜作物

	楠杆镇
	5000
	草莓、玉米、蔬菜、西瓜

	尤店乡
	3060
	草莓、玉米、蔬菜、西瓜

	高店乡
	1600
	草莓、玉米、蔬菜、西瓜

	东铺镇
	2200
	草莓、玉米、蔬菜、西瓜

	灵山镇
	1000
	草莓、玉米、蔬菜、西瓜

	彭新镇
	600
	草莓、玉米、蔬菜

	铁铺镇
	500
	草莓、玉米、蔬菜

	周党镇
	5000
	草莓、玉米、蔬菜、西瓜

	莽张镇
	500
	草莓、玉米、蔬菜

	庙仙乡
	3000
	草莓、玉米、蔬菜

	定远乡
	3200
	草莓、玉米、蔬菜

	山店乡
	400
	草莓、玉米、蔬菜

	潘新镇
	4000
	草莓、玉米、蔬菜

	朱堂乡
	340
	草莓、玉米、蔬菜

	青山镇
	2600
	草莓、玉米、蔬菜

	龙山街道
	1700
	草莓、玉米、蔬菜、西瓜 

	宝城街道
	200
	草莓、玉米、蔬菜、西瓜 

	子路镇
	600
	草莓、玉米、蔬菜、西瓜 

	丽水街道
	400
	草莓、玉米、蔬菜、西瓜 

	竹竿镇
	4000
	草莓、玉米、蔬菜、西瓜 

	农场
	100
	草莓、玉米、蔬菜

	合计
	40000
	


全生物可降解地膜推广面积计划表
	乡镇（街道）
	可降解地膜0.01毫米(亩)
	覆膜作物

	楠杆镇
	1000
	蔬菜、花生、烟草、玉米、红薯

	尤店乡
	1000
	蔬菜、花生、玉米、红薯

	高店乡
	800
	蔬菜、花生、玉米、红薯

	东铺镇
	800
	蔬菜、花生、玉米、红薯

	灵山镇
	400
	蔬菜、花生、玉米、红薯

	彭新镇
	500
	蔬菜、花生、烟草、玉米、红薯

	铁铺镇
	200
	蔬菜、花生、玉米、红薯

	周党镇
	600
	蔬菜、花生、玉米、红薯

	莽张镇
	300
	蔬菜、花生、玉米、红薯

	庙仙乡
	400
	蔬菜、花生、烟草、玉米、红薯

	定远乡
	600
	蔬菜、花生、玉米、红薯

	山店乡
	0
	蔬菜、花生、玉米、红薯

	潘新镇
	500
	蔬菜、花生、玉米、红薯

	朱堂乡
	300
	蔬菜、花生、玉米、红薯

	青山镇
	300
	蔬菜、花生、烟草、玉米、红薯

	龙山街道
	1200
	蔬菜、花生、玉米、红薯

	宝城街道
	200
	蔬菜、花生、玉米、红薯

	子路镇
	200
	蔬菜、花生、烟草、玉米、红薯

	丽水街道
	200
	蔬菜、花生、玉米、红薯

	竹竿镇
	500
	蔬菜、花生、玉米、红薯

	农场
	0
	蔬菜、花生、玉米、红薯

	合计
	10000
	


（二）建设内容

1、合理推广加厚高强度地膜

针对蔬菜等主要覆膜作物，支持推广使用0.015毫米加厚高强度地膜，从源头保障地膜的可回收性。要求加厚高强度地膜的厚度、力学性能等指标应不低于《聚乙烯吹塑农用地面覆盖薄膜》（GB 13735—2017）中I类耐老化地膜有关要求，有效覆盖使用时间不低于180天，且使用后最大拉伸负荷、断裂标称应变等力学性能指标不小于初始值的50%。产品原材料中不得加入再生料以及国家明确禁止使用、不利于作物生长和有害土壤的助剂，总灰分控制在0.5%以内。

2、示范应用全生物降解地膜

针对西瓜、甘蔗等高附加值经济作物，支持推广符合GB/T 35795—2017国家标准的全生物降解地膜。要求全生物降解地膜的厚度、力学性能等指标应符合《全生物降解农用地面覆盖薄膜》（GB/T 35795—2017）要求，不得含有聚乙烯、聚丙烯等烯烃类原料，可加入适当比例的淀粉、纤维素等，以及其它无环境危害的填充物、功能性助剂。产品水蒸气透过率在400g/（m2·24h）以下，有效使用寿命在60天以上。

3、积极推进地膜减量替代

依托省专家指导组积极开展地膜覆盖技术适宜性评价，加强农业技术推广服务，引导农业生产经营主体科学合理选择使用地膜。在大棚作物生产中，推广一次覆盖、多茬连种以及行间覆盖、“一膜两用”“一膜多用”等农用地膜减量技术，在保证作物正常生长的前提下减少农用地膜用量。在高附加值经济作物上，示范推广全生物降解地膜替代传统地膜覆盖，减少农田“白色污染”。在作物收获期，根据作物种类和区域条件，科学指导农民按照合理的揭膜时间和揭膜方式，在地膜完成其功能且未老化破损前进行揭膜回收，提高地膜回收率。

4、科学开展地膜回收处理

立足提升地膜厚度、强度以及机械化捡拾比例的要求，大力培育专业化服务组织，废旧地膜由经营主体及农户上交乡镇（街道）回收站点，再由各回收站点上交县级回收站回收加工，形成“使用+网点回收+站点回收加工”的完整链条。

5、开展农田地膜残留污染监测调查

根据《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关于做好农业生态环境保护监测工作的通知》《全国农田地膜残留监测方案》等文件有关要求，综合考虑地形地貌特征、覆膜作物、种植制度、地块面积、覆膜年限、回收方式等情况，以主要覆膜类型区主导覆膜作物为监测对象，在全县布设2个农田地膜残留监测点，监测指标主要为田块地膜残留量、使用量、覆盖年限、回收量、回收方式等，具体点位布设与取样监测委托省专家指导组开展并出具监测调查报告。

6、加强技术支撑指导服务

以提高农户使用加厚高强度地膜和全生物降解地膜的积极性为导向，依托省行业技术专家，全程跟踪指导项目实施，加强技术支撑服务，因地制宜探索改进地膜覆盖、种植破膜、模式提炼、捡拾回收等关键技术，认真研究总结加厚高强度地膜使用回收比较效益，选择典型作物典型种植方式，在项目实施中总结提炼地膜科学使用回收典型技术模式。

7、强化宣传培训引导

创新宣传培训机制，重点针对农资销售门店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深入农资销售门店和田间地头，向地膜销售和使用者宣传普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农用薄膜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引导农民和市场主体把使用加厚高强度地膜和全生物降解地膜化为自觉行动，推动试点项目顺利实施。充分利用宣传画、挂图、宣传标语以及网络等媒体媒介开展宣传，结合开展田间培训，提高农户科学使用和回收地膜的意识，营造全社会共同参与的良好氛围。

（三）实施主体与方式

实施主体主要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农户，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包含家庭农场、合作社、企业等，如西瓜种植专业合作社、草莓种植专业合作社等。项目通过统一招标采购以物化补贴方式分发到种植户。

（四）财政资金使用方向与标准

中央财政补贴资金180万元，其中包括地膜招标采购、推广应用、残留监测、回收补贴、宣传培训及技术支撑服务等费用。

1、推广应用资金

项目补贴资金将由县政府农业农村部门联合财政部门统一实施，按照国家及地方有关管理规定，结合我县实际，尊重农民意愿，采用以下标准进行实施。

加厚高强度地膜试点：中央财政资金补贴24元/亩，推广实施面积4万亩，共计96万元。采取“一年支持、两年巩固、三年建机制”的方式，补贴形式采取直接物化补助方式，通过统一公开招标方式确定加厚高强度地膜供应商名单，对承担试点项目的规模化经营主体或农户采取“示范+带动”模式，将加厚高强度地膜按照一定比例直接补助给实施主体，在逐步培育形成以市场调节为主的运行模式后，支持政策将分年分地区逐步退出。

统一采购：由项目单位按中央财政资金补贴额度以及2025年推广任务数进行统一招标采购，以实物分发到乡镇（街道）乡村建设办公室，由乡村建设办公室组织发放并建好发放台账，签订回收承诺书，交县农业农村局存档。

全生物降解地膜试点：中央财政资金补贴60元/亩，推广实施面积1万亩，共计60万元。补贴形式采用直接物化补助方式，通过统一公开招标方式确定全生物降解地膜供应商名单，对承担试点项目的规模化经营主体或农户采取“示范+带动”模式，将全生物降解地膜按照一定比例直接补助给实施主体，待市场逐渐培育成熟，产品竞争力增强后，中央财政将逐步降低补助标准，形成“农民自愿、企业受益、环境改善”的良性循环发展模式。

统一采购：由项目单位按中央财政资金补贴额度以及2025年推广任务数进行统一招标采购，以实物分发到乡镇（街道）乡村建设办公室，由乡村建设办公室组织发放并建好发放台账，交县农业农村局存档。

2、地膜残留监测费用

在主要项目乡镇布设2个农田地膜残留监测点，开展地膜残留例行监测，每个监测点补助资金2万元，预算资金4万元。

3、回收补贴费用

支持鼓励具有一定处理能力的回收加工企业、专业回收组织以及个人积极开展地膜回收工作，健全废旧地膜回收网络体系，确定回收标准，经营主体将废旧地膜上交回收网点，回收网点再上交到县回收站统一回收加工或交给其他回收企业。

网点回收：根据地膜产生量，地理位置和种植特点等因素，在全县设立14个回收网点，回收网点需要配置台秤、建立回收台账，每个回收网点必须收购一定数量的废旧地膜，待验收合格后，每个网点年补贴资金0.5万元。

站点回收：在罗山县欣源塑业设立回收站，由罗山县欣源塑业有限公司和14个回收网点签订回收协议，对全县14个回收网点所收集的地膜统一回收加工，形成“使用+网点回收+站点回收加工”的完整的地膜回收体系，县级回收站建好台账，待验收后，年补助县级回收站资金3万元。

4、项目支撑服务

依托省农业农村厅专家工作指导组开展宣传培训、技术指导服务等项目支撑服务，预算资金5万元。

5、项目实施效益监测及模式集成费用

以主要覆膜作物为研究对象，委托省农业农村厅、专家工作指导组组织开展对比实验，核算加厚高强度地膜、全生物降解地膜与普通PE地膜使用后效益比，全面分析项目实施后社会、生态与经济效益，总结提炼地膜科学使用回收典型技术模式，为下一步全面推广加厚高强度地膜或全生物降解地膜提供技术支撑。费用预算为5万元。

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因原料市场价格变化及覆膜方式发生改变等情况，可统筹调整加厚高强度地膜和全生物降解地膜补贴标准，确保项目科学有效推进和顺利实施。

罗山县2025年地膜科学使用回收项目经费表
	补贴项目
	任务
	实施内容
	补贴金额(万元)

	推广应用
	加厚高强度地膜
	应用加厚高强度地膜补贴，面积4万亩。
	96

	
	全生物降解地膜
	应用全生物降解地膜补贴，面积1万亩。
	60

	监测调查
	调查农田地膜残留
	开展2个农田地膜残留监测点采样监测工作，每个点补助2万元
	4

	回收补贴
	残膜回收
	地膜回收网点14个，每个网点补贴0.5万元；回收站1个，补贴3万元。
	10

	项目支撑服务
	管理宣传

技术服务
	开展项目宣传，主要用于在全县范围内发放关于地膜科学使用、回收宣传资料及相关培训等，开展项目技术指导、数据分析、材料整合、技术咨询等服务
	5

	总结模式
	技术模式集成
	总结提炼地膜科学使用回收技术模式
	5

	合计
	180


具体操作：

1、罗山县农业农村局制定《2025年地膜科学使用回收试点项目工作实施方案》，明确该项目的补助标准、补助方式和补助要求。

2、各乡镇（街道）按文件要求及时摸清各地的地膜使用量，并上报地膜使用量调查统计表，县农业农村局按照各乡镇（街道）上报的需求数量，合理分配各乡镇（街道）的具体任务。

3、将中央财政补贴资金进行统一采购，与中标企业签订合同，按合同要求将中央财政补助资金拨付给中标企业。

4、项目单位积极配合中标企业做好与各乡镇（街道）乡村建设办公室的对接和地膜的分发工作。

5、各乡镇（街道）乡村建设办公室负责将地膜发放到有需求的种植户，种植户需提供土地流转合同或村证明材料并在发放台账表中签字或盖章，同时种植户要鉴定加厚地膜回收协议，提供自行购买地膜票据，地膜分发完成后，乡村建设办公室需把发放台账及其他资料全部交县农业农村局存档。

6、地膜回收站点需由企业或本人申请，经项目单位同意后，签订合同开展该业务，并建好回收台账，台账需保存2年以上。

（五）项目进度安排

1、项目实施阶段

2025年6月制定项目实施方案，发布项目采购意向公告。

2025年7月—8月份调查乡镇（街道）种植作物及覆膜面积，合理分配地膜数量，按照招标采购程序做好前期各项准备工作。

2025年9月开展科学使用回收项目宣传推广，协同农业执法、市场监管等部门开展市场监管检查。

2025年10月—12月完成招投标，与供货商签订采购合同，自合同签订到2026年2月，根据不同作物的覆膜时间，分批次供货，到2026年3月中旬完成供货及货物发放工作。

2026年5月30日前，按照方案完成全部工作任务，完善项目档案。各乡镇（街道）把地膜发放档案及所有资料收集整理好交县农业农村局存档，确保所提供档案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并做好项目的迎检验收工作。

2、项目总结阶段

2026年6—12月，进行项目年度工作总结和年度执行绩效考核，总结典型模式，工作亮点，组织项目实施评价和考核，科学测算项目实施试点地膜回收率。

四、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切实提高政治站位，强化责任担当，充分认识做好地膜科学使用回收工作的重要意义，县农业农村局健全工作推进机制，加强督导调度，推动工作落实，主要负责同志要牵头抓总，建立工作协调机制，安排必要投入，建立地膜使用回收管理台账，着力把地膜科学使用回收项目各项措施落到实处，确保各项试点任务按时保质保量圆满完成。

（二）加强政策落实。完善配套政策措施，支持废旧地膜回收加工企业按照规定享受金融、用地等优惠政策。认真落实《关于完善资源综合利用增值税政策的公告》（财政部税务总局公告2021年第40号）等文件要求，对符合规定从事再生资源回收、销售利用废旧农膜生产相关产品的，支持其享受增值税即征即退等税收优惠政策，有效减轻企业等主体负担；积极采取有效措施吸引社会资本参与废旧地膜固收利用，加大对社会化服务主体的扶持力度。

（三）加强监督管理。坚决贯彻《农用薄膜管理办法》，加强地膜全过程监管。要深入组织开展市场执法检查、农资打假等专项行动，定期开展产品质量抽检。要加强地膜使用控制，落实各主体回收废旧地膜的法律责任。加大各部门联合执法力度，对生产、销售非标地膜和劣质可降解膜产品的企业加大处罚，对未按法律法规规定回收废旧地膜的生产者、销售者、使用者，依法作出处罚。

（四）加强资金监管。完善项目资金管理制度，加强绩效考核评价，确保资金规范合理使用，采用适当形式公示补贴发放情况，接受社会监督。要抓好补助资金落实落地工作，定期调度和报送资金使用进度。要严格实施专账管理，严禁虚列或套取、截留、挤占和挪用项目资金，确保项目资金专款专用。

（五）加强台账建设。地膜科学使用回收工作台账是地膜污染防治和试点项目工作考核的重要指标，要重点抓好地膜科学使用回收台账建设工作。要切实加强对基层工作人员的技术培训，及时更新台账指标数据，并按照分级审核负责制的原则，确保数据的真实可靠，科学合理确定本地地膜覆膜作物、覆膜面积、地膜厚度、使用量以及回收处理等关键数据，切实为搭建起国家、省、市、县四级地膜使用回收资源数据平台落实市、县两级工作，为各级政府提供地膜科学使用回收处理数据支撑。

（六）加强技术指导。在地膜科学使用回收试点项目实施过程中，要充分发挥专家指导组的作用，在推广加厚高强度地膜上，针对不同覆膜作物开展有针对性的技术指导；在示范应用全生物降解地膜上，根据农业农村部全生物降解地膜产品推荐目录，综合评价全生物降解地膜的经济性和适用性，指导试点县科学选择全生物降解地膜产品。

（七）加强宣传培训。大力开展技术培训，及时总结推广典型模式和良好做法。依托农村基层组织和服务体系，通过召开示范现场会及开展技术讲座等形式，引导农民和市场主体把使用加厚高强度地膜和全生物降解地膜化为自觉行动，推动试点项目顺利实施。

五、效益分析

（一）经济效益。针对罗山县农作物种植特点，西瓜、蔬菜类重点推广加厚地膜技术，蔬菜、烟草、甘蔗重点推广可降解地膜，推广地膜科学使用回收试点项目面积5万亩，其中推广加厚高强度地膜面积4万亩，全生物降解地膜1万亩，推广通过项目实施，每年可减少聚乙烯地膜投入30吨，可回收废旧聚乙烯地膜吨200吨（按照废旧地膜回收率85%测算），增收节支带来的直接经济效益1440万元。

（二）社会效益。罗山县地膜科学使用回收试点县项目建设，将降低农业面源污染风险，进一步促进全县耕地质量提升、农业绿色低碳转型发展。有利于进一步做大做强罗山果蔬种植产业，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和产业融合发展，提升当地农业科技水平，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项目的实施，将进一步完善种植企业、服务组织与农户的利益联结机制，帮助农民实现稳定增收。同时项目建设将引进高端技术人才和培训新型农民，开展全生物降解地膜应用试验等关键技术创新，推进农膜回收、加工、再利用社会化服务，有利于提高当地人口素质，对建设和谐社会具有重大意义。

（三）生态效益。科学使用地膜覆盖技术，充分发挥增温保墒功能，保障农业稳定生产，加强地膜回收利用与减量替代，有效保护和改善农业生态环境质量，提高土壤综合生产力。通过推广应用加厚高强度地膜和全生物降解地膜，加强废旧地膜回收利用补贴与体系建设，基本解决传统地膜回收难、替代成本高的问题，有力推进“白色污染”防控，推动农业可持续发展，加快农业绿色转型，促进乡村生态振兴、美丽乡村建设。

附件：罗山县地膜科学使用回收试点项目技术小组名单

2025年8月26日    
附件

罗山县地膜科学使用回收试点项目

技术小组名单

组  长：
雷  波（农业农村局八级职员）

副组长：
罗  峥（农业生态与资源保护站站长）

成  员：
李国强（河南省农业科学院研究员）


张志勇（河南农业大学讲师）


张俊俊（资源利用股股长）

吴  昆（种植业管理与农业机械化股股长）


钱  新（农业行政综合执法大队大队长）


黄俊基（农业生态与资源保护站副站长）


祁  政（农业生态与资源保护站副站长）


张  云（农业生态与资源保护站工作人员）


吴春晖（农业生态与资源保护站工作人员）

技术小组主要负责制定并审核实施方案、工作计划、田间示范推广方案等，配合承担方作好田间示范、残膜调查、全生物降解地膜推广等方面的指导工作，同时监督承担方作好实验示范、推广报告编写、宣传培训、资料搜集整理汇总、技术规程编制以及项目工作总结。


